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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廣亞學校財團法人育達科技大學 

      學年度第    學期推廣教育學分班報名資料 

姓名  系別  
相片黏貼處(浮貼) 

身份證字號  出 生 日 期  相片黏貼處(浮貼) 

 

報名資料： 

□一吋照片 2張 

□最終學歷證件影本 

□身份證正、反影本 

聯絡電話  

通訊地址  

電子信箱/ 
LineID 

 收據抬頭 
統一編號 

(如有需要請填寫) 

最高學歷 □碩士□大學□專科□其他_______高中/職 

畢業學校  科系  服務機構  職稱  

就讀意願 

□碩士學分班  □資管所   □觀休所    □行銷所 

□學士學分班(40學分班)      □二技學分班(80 學分班) 

□隨班附讀(自由選課) 

 

身分證正面(浮貼) 身分證反面(浮貼) 

繳費方式：□現金 
□匯款帳號後 5碼______________匯款金額______________匯款日期__________ 
＊戶名 廣亞學校財團法人育達科技大學 
＊銀行 玉山銀行頭份分行( 808 ) 
＊帳號 1285-940-101595 
注意事項： 
一、本表蒐集之個人資料，僅限於特定目的使用，非經當事人同意，絕不轉做其他用途，亦不會公佈

任何資訊，並遵循本校資料保存與安全控管辦理。凡報名本課程者所取得之個人相關資料，即表
示同意授權本校，運用於本校招生使用。 

二、收到繳費通知後，本校會開立正式收據，請向推廣中心索取收據或提供回郵信封。 
三、退費標準：依據「專科以上學校推廣教育實施辦法」 

(一)學員自報名繳費後至開班上課前申請退費者，退還已繳學分費等費用之九成。 
(二)自開班上課之日起算未逾全期三分之一申請退費者，退還已繳學分費等各項費用之半數。 
(三)開班上課時間已逾全期三分之一始申請退費者，不予退還。 
(四)學校因故未能開班上課，全額退還已繳費用。 

四.已詳讀注意事項及學分班簡章簽名：___________________ 
校址：苗栗縣造橋鄉談文村學府路 168號推廣教育中心 

電話：037-651188#8610-8611   

 

加入推廣中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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廣亞學校財團法人育達科技大學 

學年度第   學期推廣教育學分班選課申請書/繳費通知書 

 

項
次 

學分 課名 課號/班別 教師 星期 節次 上課教室 備註 

1         

2         

3         

4         

5         

6         

7         

8         

9         

10         

選課說明： 

1.學士學分班每學分 1,800元；碩士學分班：每學分 6,500元。 

2.於正規班學制第四階段選完課，確定開課課程定案後，請學員親自選課並繳費。 

【學士學分班】每學期修課不得超過 18學分。 

【二技學分班】每學期修課不得超過 18學分。 

【碩士學分班】每學期修課不得超過 9學分。 

繳費金額 

□新生報名費 300元□舊生優惠 

學費：□學士班(含隨班附讀)1,800元*       學分  總計：         元(修滿 18學分 9折優惠) 

學費：□碩士學士班 6,500元*       學分  總計：          元(修滿 9學分 9折優惠) 

電腦實習費：□1,000元      停車費：□1,000元/學年□500/學期  車號：              

繳費總計：          元  


